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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

《苍溪县民政志》，是在中共苍溪县委、县政府的统一布署下，于1984年5月，以

苍溪县民政局领导为主，组成编纂领导小组，选调两名编纂人员，在苍溪县地方志编纂

委员会领导下，在县志办具体指导下工作。

编修人员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以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

决议》为准绳，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实事求是，按照三新(新观点，新方法，

新资料)、三性(思想性、科学性和资料性)的要求，先拟订出供搜集资料用的民政志

纲目，然后查阅并抄录了本县及四川省档案馆，南充、绵阳地区档案馆及巴中“川陕革

命根据地博物馆"保存的民国时期、在二战”时期民政业务范围内的档案、史料和书报

刊物中有关苍溪县的文字、图表，摘录了建国后36年来苍溪县民政工怍档案568卷中的

有关资料，深入本县城乡，通过知情入采访辛亥革命以来有关民政工作的口碑资料，函请

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及一些革命烈士生前所在部队组织、知情入和有关烈士纪念馆等

单位提供苍溪县籍的烈士事迹资料，采集了中共苍溪县委、纪委、党史办、共青团、妇联

和县人大、政协、人民法院、公安局、财政局、粮食局、农业局、林业局、水电局、劳动

人事局、卫生局、县文化馆、气象站及陵江镇等单位的有关资料，共约120万字。1985

年3月开始编纂，8月完成初稿，送给曾在苍溪县民政部门工作过的“老民政"审阅，

而后修改增补。1986年6月，县民政局组织局内全体职工以七天时问进行逐章逐节讨论

评审后，对有关章节作了调整、补充、修改。1987年5月，《苍溪县民政志》打印成

书，送有关部门和领导审阅，得到四川省民政志办、南充地区民政志办和苍溪县有关部

门领导和同志的指点。1988年6月，请县人大、县志办、党史办、政协文史办的领导，

民政志编纂领导小组全体成员，县民政局工作人员、有关部门修志同行再次评审。在广

泛听取各方而意见，进一步学习党的十三大精神的基础上，又补充搜集了lo万多字的资

料，对志稿结构作了重大调整，突出本县特点和民政工作重点。

《苍溪县民政志》除概述、大事记和附录外，专志部分包括建制沿革、行政区划、

基层政权建设、褒扬抚恤、优待补助、安置、救灾、社会救济、婚姻管理、殡葬管理、

其他民政事务以及人物等12章、43节、149个条目，全书约17万字。该志旨在忠实地记

述民国以来苍溪县民政工作的史实，着重记述建同后苍溪县民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，特

点和规律、经验和教训，使今后民政工作前有所鉴，后有所稽，更好地为人民、为“四

化”服务；让今人和后人懂得，只有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自己的政府，才能产生并服务于

人民的政策，才能使民政部门成为“人民群众的组织部"，用革命先烈的英雄业绩，启

迪今人、后人爱党、爱国、爱人民，树立共产主义信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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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苍溪县民政志》编纂领导小组的全体成员、编辑人员、县民政局的领导、各股室

和下属单位的同志，对编纂该志书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，因而，它是集体劳动，智慧的

结晶。

由于民国时期苍溪县民政工作资料奇缺，一些史实已无从查考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也

有一些年度资料保存不多，加之编纂人员受专业知识的局限，故志书中错误和不足在所

难免，切望各方批评指正，以便续修此志时正谬补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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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
一、本志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三

大精神，按本志下限时民政工作范围，实事求是的记述它的历史，旨在“资治、教育、

存史刀，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。

二、断限年代，上限1911年，下限1985年。对必要的历史追述突破上限。

三、本志采用记、述、志、传、录、图、表等体裁，以志体为主，语体文记述(引

文言文除外)；按“横排竖写，事以类从黟原则，分章、节、目层次，图表编号附子有

关章节，节设小序，记述需要又不便在各目中记述和交代的内容，大事记，编年体与记

事本末体相结合，以编年体为主。-

四、对在苍溪出生、辛亥革命以后巳故的爱国爱民志士，记其事略，对在中国共产

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牺牲的烈士，因已编英名录专辑，本志只对有史料可考的著名烈士

立传，为有资料记载的立功革命军人录名，并简介优抚对象、拥军优属工作中的先进人

物。

五、表示时间，长度，面积、容积等数字用法，按国家语委等七个部门1986年12月

31日联合发出的《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》执行l历史上所用计量、计数单

位，不统一折合换算，必要和可能时加括注，凡人名均直书其名，直录职衔，不加褒

贬，对历史纪年、地理名称均沿用当时当地称呼，必要时加括注J用字，以国家第二批

公布的《简化字总表》为规范，标点符号按1979年修订重排的《新华字典》附载的‘‘常

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黟为准。

六，红四方面军解放苍溪期间，简称“二战努时期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简称

“建国后”I记述中出现个别不好避免的‘‘现在力，‘‘至今"，“目前"等语，系指下

限的1985年。

七、本志采用的自然灾害损失数据和部分优抚对象人数统计等数据，取材于政府当

时向上级报灾请求救济的报告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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